
 ( 一 )  

 

待 准 文 件   
期 限 ： 二 零 二 一 年 七 月 二 十 日   
   (星 期 二 )中 午 十 二 時 正  文 件 S T D C  3 5 / 2 0 2 1  
 

 

沙 田 區 議 會  
 

沙 田 區 議 會 擔 任 活 動 的 支 持 機 構  
 

目 的  
 

  本 文 件 旨 在 介 紹 由 香 港 恒 生 大 學 ( 恒 大 ) 舉 辦 的 “ 恒 大 紛

F u n D 跑 ” 、 由 康 樂 及 文 化 事 務 署 ( 康 文 署 ) 舉 辦 的 “ 全 民 運 動 日

2 0 2 1 ” ， 以 及 由 香 港 聾 人 福 利 促 進 會 (聾 福 會 )舉 辦 的 “ 香 港 手 語 日

2 0 2 1” ， 同 時 請 議 員 考 慮 並 通 過 沙 田 區 議 會 (區 議 會 )擔 任 上 述 活 動

的 支 持 機 構，以 及 授 權 區 議 會 的 會 徽 於 相 關 的 宣 傳 活 動 及 物 品 上 展

示 。  
 

“ 恒 大 紛 F u n D 跑 ”  
 

2 .   區 議 會 已 於 二 零 二 零 年 八 月 二 十 日 通 過 繼 續 擔 任 由 恒 大 舉

辦 的 “ 恒 大 紛 F u n D 跑 ” 的 支 持 機 構 ， 並 授 權 區 議 會 的 會 徽 於 相 關

的 宣 傳 活 動 及 物 品 上 展 示 。 及 後 ， 恒 大 通 知 區 議 會 ， 因 應 2 0 1 9 新

型 冠 狀 病 毒 病 疫 情，為 保 障 活 動 參 加 者 及 工 作 人 員 的 健 康，恒 大 將

活 動 延 期 舉 行 ， 確 實 活 動 日 期 待 定 。 “ 恒 大 紛 F u n D 跑 ” 的 最 新 活

動 詳 情 節 錄 如 下 ：  
 

日 期    ：  二 零 二 一 年 十 一 月 二 十 一 日 (星 期 日 )  或  
二 零 二 一 年 十 二 月 十 九 日 (星 期 日 )  

時 間   ：  上 午 八 時 三 十 分 至 中 午 十 二 時  
地 點    ：  香 港 科 學 園、沙 田 城 門 河 畔、馬 鞍 山 海 濱 長 廊

及 恒 大 一 帶  
活 動 詳 情  ：  擬 舉 辦 實 體 或 虛 擬 跑 步 活 動，供 公 眾 人 士、社

會 賢 達 、 各 大 團 體 及 企 業 、 恒 大 校 友 及 師 生 、

沙 田 社 區 非 牟 利 機 構，以 及 學 生 參 加，預 計 參

加 人 數 不 超 於 8 0 0 人。活 動 詳 情 可 參 閱 活 動 網

頁 ( h t t p s : / / f u n d r u n . h s u . e d u . h k / )  
 



 ( 二 )  

 

“ 全 民 運 動 日 2 0 2 1 ”  
 

3 .   康 文 署 一 向 重 視 在 社 區 推 廣 “ 普 及 體 育 ”，積 極 舉 辦 “ 全 民

運 動 日 ” ， 並 擬 於 二 零 二 一 年 八 月 一 日 ( 星 期 日 )繼 續 舉 辦 有 關 活

動。本 年 活 動 將 以 “ 日 日 運 動 半 個 鐘  健 康 快 樂 人 輕 鬆 ” 為 口 號 ，

鼓 勵 市 民 恆 常 參 與 體 育 及 體 能 活 動，以 及 傳 遞 勤 做 運 動 對 身 心 健 康

的 好 處 。  
 

4 .   康 文 署 計 劃 在 活 動 當 天 開 放 其 轄 下 大 部 分 康 樂 設 施，並 於 全

港 十 八 區 的 指 定 體 育 館 舉 辦 多 項 康 體 活 動 供 市 民 免 費 使 用 及 參

加。為 響 應 奧 運 年 及 表 達 對 香 港 運 動 員 參 與 奧 運 會 和 殘 疾 人 奧 運 會

的 支 持，沙 田 區 內 的 車 公 廟 體 育 館 將 會 推 廣 奧 運 比 賽 划 艇 項 目，藉

此 呼 籲 市 民 大 眾 支 持 香 港 運 動 員 參 與 奧 運 。  
 

“ 香 港 手 語 日 2 0 2 1”  
 
5 .   聾 福 會 於 一 九 六 八 年 成 立，是 一 個 希 望 促 進 聽 障 人 士 的 福 利

及 協 助 聽 障 人 士 在 社 會 上 獲 得 與 他 人 同 等 服 務 的 非 牟 利 組 織。為 加

深 大 眾 對 手 語 的 認 識，並 進 一 步 促 進 “ 聾 健 共 融 ”，聾 福 會 自 二 零

一 六 年 起 舉 辦 “ 香 港 手 語 日 ”，透 過 多 元 化 的 宣 傳 及 公 眾 活 動，呼

籲 社 會 各 界 一 同 推 廣 手 語，並 將 手 語 文 化 融 入 日 常 生 活。區 議 會 曾

於 二 零 二 零 年 八 月 二 十 日 通 過 擔 任 “ 香 港 手 語 日 ” 的 支 持 機 構，並

授 權 區 議 會 的 會 徽 於 相 關 的 宣 傳 活 動 及 物 品 上 展 示 。  
 
6 .   聾 福 會 擬 於 二 零 二 一 年 再 次 舉 辦 “ 香 港 手 語 日 ”，向 社 會 各

界 推 廣 使 用 手 語。有 關 活 動 擬 於 二 零 二 一 年 九 月 下 旬 的 周 末 舉 行 ，

活 動 將 透 過 設 置 流 動 展 覽 車，介 紹 地 貌 及 戶 外 活 動 相 關 手 語，以 及

傳 譯 新 手 語 時 有 趣 的 小 知 識 ， 增 加 公 眾 人 士 對 手 語 的 興 趣 。  
 

議 決 事 項  
 

7 .    請 議 員 考 慮 並 通 過 區 議 會 擔 任 “ 恒 大 紛 F u n D 跑 ” 、 “ 全 民

運 動 日 2 0 2 1 ” ， 以 及 “ 香 港 手 語 日 2 0 2 1” 的 支 持 機 構 ， 並 授 權 區

議 會 的 會 徽 於 相 關 的 宣 傳 活 動 及 物 品 上 展 示 。  
 
 
 
 



 ( 三 )  

 
8 .    請 議 員 於 二 零 二 一 年 七 月 二 十 日 (星 期 二 )中 午 十 二 時 正 前 將

填 妥 的 回 條 交 回 區 議 會 秘 書 處 。  
 
 
 
 沙 田 區 議 會 秘 書 處  
 S T D C  1 3 / 5 / 1 5 / 1 5  
 

二 零 二 一 年 七 月  



( 一 )  

 
期 限 ： 二 零 二 一 年 七 月 二 十 日 (星 期 二 )中 午 十 二 時 正  
 

回  條  

 
檔 號 ：  文 件 S T D C  3 5 / 2 0 2 1  
電 話 ：  2 1 5 8  5 3 0 6  
傳 真 ：  2 6 8 1  3 8 9 2  
電 郵 ：  s t d c a d m @ s t d c . h a d . g o v. h k  
 
覆 ：  沙 田 區 議 會 秘 書  
 (經 辦 人 ︰ 何 健 南 先 生 )  
 

沙 田 區 議 會  
 

沙 田 區 議 會 擔 任 活 動 的 支 持 機 構  

 
本 人  
 

*  贊 成  沙 田 區 議 會 (區 議 會 )擔 任 由 香 港 恒 生 大 學 (恒 大 )舉
辦 的 “ 恒 大 紛 F u n D 跑 ” 的 支 持 機 構，並 授 權 區 議 會 的 會

徽 於 相 關 的 宣 傳 活 動 及 物 品 上 展 示 。  
 

*  不 贊 成  區 議 會 擔 任 由 恒 大 舉 辦 的 “ 恒 大 紛 F u n D 跑 ” 的

支 持 機 構 。  
 

   
*  贊 成  區 議 會 擔 任 由 康 樂 及 文 化 事 務 署 ( 康 文 署 ) 舉 辦 的

“ 全 民 運 動 日 2 0 2 1” 的 支 持 機 構 ， 並 授 權 區 議 會 的 會 徽

於 相 關 的 宣 傳 活 動 及 物 品 上 展 示 。  
 

*  不 贊 成  區 議 會 擔 任 由 康 文 署 舉 辦 的 “ 全 民 運 動 日

2 0 2 1” 的 支 持 機 構 。  
 

   
 



( 二 )  

 
*  贊 成  區 議 會 擔 任 由 香 港 聾 人 福 利 促 進 會 (聾 福 會 )舉 辦 的

“ 香 港 手 語 日 2 0 2 1” 的 支 持 機 構 ， 並 授 權 區 議 會 的 會 徽

於 相 關 的 宣 傳 活 動 及 物 品 上 展 示 。  
 

*  不 贊 成  區 議 會 擔 任 由 聾 福 會 舉 辦 的 “ 香 港 手 語 日

2 0 2 1” 的 支 持 機 構 。  
 

 
其 他 意 見 ：  
 

 

 

 
 
 
     

簽 署   姓 名   日 期  

 
 
*  請 在 適 用 的 方 格 內 加 上 「 」  


